关于《丰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，区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了《丰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政策依据
按照条款顺序，《办法》政策依据包括：
1.《政府投资条例》

2.《北京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

三、编制思路
一是严格遵循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北京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等国家及市级文件要求，结合丰台区实际优化制度设计。二是针对储备谋划、审批流程、资金使用等环节，组织重点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项目单位充分交流研讨。三是多轮征求区级相关部门、街镇、企业意见，不断优化完善文本内容。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8章、45条，包括总则、项目谋划储备、投资审批、政府投资计划、项目实施、监督管理、责任追究、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投资方向、基本原则、资金安排方式及各部门职责。

第二章项目谋划储备。完善项目储备制管理机制，明确谋划储备的责任主体、纳入程序等要求。

第三章投资审批。规范审批流程，明确审批要件、审查重点、简化情形及概算管控。

第四章政府投资计划。明确年度计划编制流程、分批次资金安排原则及拨付、支出要求。

第五章项目实施。聚焦建设过程管控，对开工、调概、变更、竣工、后评价等作出规定。

第六章监督管理。明确监管方式、信息共享、档案管理、信息公开等要求。

第七章责任追究。细化违法违规情形的追责措施。

第八章附则。明确《办法》施行时间。
